
 

68 

 

(十二)人事費-保險費 
壹、法令依據 

一、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106 年

版） 

(一)定義：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聘僱人

員與技工、工友等現職人員、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及退休人員應由政

府負擔之公保、軍保、勞保、健保及一般團體保險保費補助（含眷屬保險）

之給付屬之。 

(二)預算計列標準：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之「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

行標準表」（106 年版） 

執行標準：依規定並按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三、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106 年版） 

營業基金：分擔員工及其眷屬暨退休人員保險費，應依有關法令規定編列。 

四、相關解釋 

(一)為辦理工程採購，承攬廠商依工程契約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之理賠金，與依公務

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請領之慰問金是否應予抵充疑義 

（銓敘部 100.4.21 部退四字第 1003331523 號書函） 

1.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學校若無上開除

外規定之情事，則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此外，公務人員依本辦法發

給慰問金時，其因同一事由，如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以政府經費發給之慰問金、

慰問金同性質之給付或完全由政府經費辦理保險所衍生之給付，則應予抵充；

至於依其他法令規定發給與慰問金同性質之給付或保險之給付，如非完全由政

府預算支給或公務人員有負擔部分保費之保險給付，於依本辦法發給慰問金

時，均毋庸抵充。 

2.本案所詢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而依營造綜合保險所領之保險理賠

金之應否抵充，端視其投保金額是否來自於承攬業務之經費或政府經費；果為

是，則該項加保所生發給之保險理賠金，自應抵充依本辦法發給之慰問金。 

(二)各機關辦理戶外研習、參訪等活動，得否為參加學員另投保意外險疑義 

（銓敘部 101.9.18 部退四字第 1013639055 號書函） 

1.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7 條規定：「（第 1 項）本辦法施行

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但依下列各款辦理之保險，不

在此限：一、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以辦理保險者。……五、辦理文康旅遊

活動得為參加人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者。（第 2項）公務人員或遺族依本辦法發

給慰問金時，其因同一事由，依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之下列各項

給付，應予抵充，僅發給其差額，已達本辦法給與標準者，不再發給：一、慰

問金。二、與慰問金同性質之給付。三、前項各款保險之給付。但第 1 款保險

係依政府強制性規定辦理，且公務人員有負擔保險費者，其給付免予抵充。（第

公務機關適用 事業機構適用 其他特種基金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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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 

2.上開規定之意旨係為避免各機關各自為所屬人員投保，致支付過多保險費，爰

基於不重複給與原則及經濟效益考量，改以發放慰問金之方式辦理，並限制各

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是若無上開除外規定之情事，各機關

學校即不得再為所屬人員投保額外保險。因此，執行職務人員如發生意外事故，

可依本辦法發給慰問金；如基於其參加戶外研習活動人員身分而投保意外險

者，其已領取之保險給付在申請本辦法慰問金時應予扣抵。惟若非屬執行職務

或非經指派參加且核給公假等之單純參加活動人員，其得否投保額外保險，自

非本辦法規定之範圍。 

3.各機關辦理之訓練進修研習班，其於參訪活動期間得否適用本辦法，端視其是

否係經機關學校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而遭遇危險而言；至於是否符合「公差」

所定參加各項研習、訓練或會議給予公假之期間，係屬實務認定問題。 

貳、作業程序及參考作法（註：本項僅供參考，各機關可依業務需要自行規定） 

一、保險費由總務（經辦）單位或清冊編製單位憑人事或相關單位提供之資料編製清

冊，其中正式職員部分送人事單位審核，技工、工友部分則由總務（經辦）單位

或相關權責單位逕行審核，審核結果送主（會）計單位審核無誤，即據以掣製付

款憑單或傳票送出納單位彙轉支付機關（單位）、指定之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

，逕付各項保險受款人。 

二、前述各項支付，出納單位應檢附由支付機關（單位）、指定之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

公司簽收之轉存明細表，如以劃撥入帳方式撥付者，得以匯款金融機構、中華郵

政公司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為之，免另開收據，並將相

關憑證一併送主（會）計單位審核，以附於傳票後。 

 參、內部審核注意事項 

一、審核預算能否容納。 

二、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 

三、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